
 
 

 
 
 
 
 
 
 
 
 
 

和谐健康宝贝护理保险（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健康宝贝  关怀备至 

 
 
 
 
 
 
 
 
 
 
 
 
 
 
 
 
 

 
特别提示： 

本产品为万能保险，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可能存在变化。 

本产品提供灵活交费方式，客户未按期交纳期交保险费将不能领取持续交费奖金。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运作原理 

    万能保险同传统人身保险一样具有保障功能，同时保险公司为万能保险产品设立了万能保险账

户，将保单的价值与万能保险账户的投资业绩联系起来。 

投保人所交的保险费在扣除相关费用后进入个人账户。保险公司按照制定的投资策略，将资金

配置到各种投资工具中，并对个人账户中的资产价值进行核算。 

保险公司为万能保险产品设立最低保证利率，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  产品特色 

 “和谐健康宝贝护理保险（万能型）”是我公司最新推出的保险产品，兼具投资理财和健康护

理双重功能，非常适合父母为子女提供一个伴随孩子成长全过程的保险理财产品，让孩子在接受高

品质教育和自主创业时能够自如选择、从容应对。 

（1） 利率保底 财富增值 

本合同具有投资功能，客户有机会获得较高回报；并设有最低保证利率 3.5%，确保财富增

值。 

（2） 月月复利 收益递增 

每月公布实际结算利率，利息计入个人账户价值，复利计息，收益递增。 

（3） 精打细算 分期投入 

为孩子做长期理财规划，定期交纳保费，在分散投资风险的同时，获得长期稳健的投资收益。 

（4） 把握机遇 超额回报 

客户可随时通过追加保险费的方式抓住市场投资机遇；本公司拥有资深的理财专家，可运用

专业化的投资理念和技术，帮助客户攫取超额回报。 

（5） 持续奖励 坐享收益 

提供持续交费奖励，鼓励客户长期留存，客户坐享收益。 

（6） 费用合理 操作透明 

本公司将严格控制运营成本，让客户的资金更多地用于投资，让孩子获得更多的保障。 

（7） 弹性领取 灵活方便 

客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用于教育，婚姻，创业等用途，满足孩

子不同成长阶段的需求。 

（8） 关爱生命 全面保障 

本公司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风险提供全面保障，包括护理，疾病身故等，同时本

产品可附加多种保障；为您的孩子构建全面、立体的防护网，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 

 

◆  保险责任 

疾病身故保险金                                                          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其它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将给付疾病身故保险

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疾病身故保险金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被保险人身故当日二十四时的个人账户价值； 

（2）保险金额。 

 

护理保险金 被保险人进入符合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并在观察期结束后仍处于长

期护理状态的，本公司将给付护理保险金，可用于支付被保险人所需的护理

服务与费用；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护理保险金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观察期结束当日二十四时的个人账户价值； 

（2）保险金额。 

 

健康维护保险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所对应的保单终止日，且本合同仍然有效，本

公司按保险期间届满所对应的保单终止日当日二十四时个人账户价值给付

满期金（包括持续交费奖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本合同带有身故责任的附加险合同失效，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

本公司将给付被保险人身故当日二十四时的个人账户价值；同时，本合同效

力终止。 

  

持续交费奖金 若投保人的期交保险费持续交纳至被保险人满 2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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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且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届满时，本合同的附加险合同持续有效，我司将发

放持续交费奖金。 

持续交费奖金=（被保险人 21 周岁前累计交纳的保险费（包括期交保险费

和追加保险费）-被保险人 2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累计部分领取金

额）×3%。 

  

◆  投保条件 

（1） 投保年龄：凡出生满 28 日至 17 周岁符合本公司承保条件的人，均可作为被保险人。 

（2） 保险期间：至 2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止。 

（3） 交费方式：本合同的保险费分为期交保险费与追加保险费。本合同交费方式由投保人在

投保时与本公司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 保险费交纳 

（1）期交保险费 

本合同交费方式和交费金额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公司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期交保险费需交至被保险人满 20 周岁后的首个本合同保单周年日。投保人按照本合同约定向本

公司交纳首期的期交保险费后，应于约定的保险费约定交纳日交纳其余各期的期交保险费。 

（2）追加保险费 

如果投保人按照本合同的规定交纳了各期的期交保险费后，经本公司同意，在被保险人满 25

周岁后的首个本合同保单周年日之前，可按合同规定随时交纳追加保险费，用于增加个人账户的价

值。 

（3）期交保险费的缓交与补交 

为了保证投保人的利益，请投保人按时交纳期交保险费。 

交纳期交保险费后，若投保人暂缓交纳续期期交保险费，以后每次交纳期交保险费时，须按顺

序依次补交以前各期缓交的期交保险费，最后交纳当期的期交保险费。投保人补交的期交保险费将

根据其所属的保单年度确定初始费用扣除标准，在扣除相应的初始费用后计入个人账户。 

 

◆ 费用明细 

期交保险费初始费用 
第 1 年 第 2 年及以后 

5.0% 2.0% 

追加保险费初始费用 1.0% 

保单管理费 10 元/月 

退保或部分领取 

费用扣除比例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及以后 

5.0% 4.0% 3.0% 2.0% 1.0% 0% 

部分领取费用扣除比例与退保费用扣除比例保持一致。本公司保留调整期交保险费初始费用、追加

保险费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退保或部分领取费用的权利，调整后的费用不高于上表，并在保险

合同上载明。 

 

◆  账户价值及保证利率 

(一)本合同有效期内，本合同项下个人账户价值按如下顺序和方法计算： 

（1）投保时，投保人交纳保险费后，个人账户价值等于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

余额。 

（2）本公司在每个个人账户结算日根据公布的结算利率计算上月个人账户利息，并将这部分金

额直接划转入投保人的个人账户中。 

（3）本公司将在合同生效日以及之后的每个个人账户结算日，按约定直接从投保人的个人账户

中扣除当月的保单管理费。若您的个人账户价值不足以支付到期应交的保单管理费，本合同效力终

止，我们向您退还您个人账户价值余额。 

（4）本公司将在合同生效日以及之后的每个个人账户结算日，按约定直接从投保人的个人账户

中扣除当月本合同及其附加险合同的风险保险费。若您的个人账户价值不足以支付到期应交的风险

保险费，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您个人账户价值余额以及当月已扣除的保单管理费。 

（5）投保人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的，本公司将在部分领取申请日从投保人的个人账户中扣除

部分领取申请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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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公司发放的持续交费奖金将直接计入投保人的个人账户。 

（二）本合同的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3.5％。 

 

◆  主要投资策略 

公司万能险账户的投资策略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中国保监会相关规定，立足长期基本因素

分析，坚持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相统一、资产负债相匹配原则，坚守价值投资理念，将战略资

产配置与战术资产配置有机结合，通过合理安排投资组合，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目前主要的投资工

具包括： 

（一）股票（包括一级市场新股网下申购资格和二级市场股票交易资格）； 

（二）基金； 

（三）国债（包括现券、回购）、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和经保监会允许的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公司债券； 

（四）银行存款（包括大额协议定期存款）； 

（五）银行间拆借、交易所拆借和外汇拆借； 

（六）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运用渠道。 



 
 

◆  利益演示 

  示例一： 

安先生为其6岁的儿子投保和谐健康宝贝护理保险（万能型），交费方式为年交，年交保险费6,000元，直至安先生的儿子年满20周岁，保险金额8万元。

安先生于投保时追加保费20,000元。安先生持续按时交纳保费，且附加险合同持续有效。安先生儿子所享有的保障利益如下表：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期交 

保险费 

追加 

保险费 

累计交纳

保险费 

持续交

费奖金 

初始 

费用 

保单 

管理费 

风险保

险费 

年末疾病身故/护理保险金 年末个人账户价值 年末现金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6,000 20,000 26,000 - 500 120 39 106,230 106,484 106,866 26,230 26,484 26,866 24,919 25,160 25,522 

2 6,000 - 32,000 - 120 120 39 113,072 113,658 114,546 33,072 33,658 34,546 31,749 32,311 33,164 

3 6,000 - 38,000 - 120 120 39 120,153 121,154 122,687 40,153 41,154 42,687 38,948 39,919 41,406 

4 6,000 - 44,000 - 120 120 40 127,481 128,987 131,316 47,481 48,987 51,316 46,532 48,007 50,290 

5 6,000 - 50,000 - 120 120 40 135,066 137,172 140,463 55,066 57,172 60,463 54,516 56,601 59,859 

6 6,000 - 56,000 - 120 120 40 142,917 145,726 150,159 62,917 65,726 70,159 62,917 65,726 70,159 

7 6,000 - 62,000 - 120 120 40 151,042 154,665 160,437 71,042 74,665 80,437 71,042 74,665 80,437 

8 6,000 - 68,000 - 120 120 40 159,451 164,006 171,331 79,451 84,006 91,331 79,451 84,006 91,331 

9 6,000 - 74,000 - 120 120 41 168,154 173,765 182,877 88,154 93,765 102,877 88,154 93,765 102,877 

10 6,000 - 80,000 - 120 120 44 177,158 183,962 195,113 97,158 103,962 115,113 97,158 103,962 115,113 

11 6,000 - 86,000 - 120 120 47 186,474 194,613 208,081 106,474 114,613 128,081 106,474 114,613 128,081 

12 6,000 - 92,000 - 120 120 51 196,113 205,741 221,822 116,113 125,741 141,822 116,113 125,741 141,822 

13 6,000 - 98,000 - 120 120 56 206,083 217,364 236,383 126,083 137,364 156,383 126,083 137,364 156,383 

14 6,000 - 104,000 - 120 120 60 216,398 229,505 251,812 136,398 149,505 171,812 136,398 149,505 171,812 

15 6,000 - 110,000 - 120 120 64 227,070 242,189 268,164 147,070 162,189 188,164 147,070 162,189 188,164 

16 - - 110,000 - - 120 67 232,027 249,295 279,260 152,027 169,295 199,260 152,027 169,295 199,260 

17 - - 110,000 - - 120 70 237,154 256,719 291,019 157,154 176,719 211,019 157,154 176,719 211,019 

18 - - 110,000 - - 120 72 242,459 264,475 303,483 162,459 184,475 223,483 162,459 184,475 223,483 

19 - - 110,000 3,300 - 120 74 251,248 275,878 319,992 171,248 195,878 239,992 171,248 195,878 239,992 

注： 

1、“低”、“中”、“高”分别对应“保证年结算利率 3.5%”、“演示年结算利率 4.5%”、“演示年结算利率 6%”，该利益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能理

解为对未来的预期；除最低结算利率为保证利益外，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高于或低于演示水平。 

2、客户享有 15 天犹豫期，即在签收保险合同次日起 15 天内可申请退保而不扣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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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邦女士为其 10 岁的女儿投保和谐健康宝贝护理保险（万能型），交费方式为年交，年交保险费 6,000 元，直至邦女士的女儿年满 20 周岁，保险金额

为 10 万元，无追加保费。邦女士持续按时交纳保费，且附加险合同持续有效。邦女士的女儿所享有的保障利益如下表：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期交 

保险费 

追加 

保险费 

累计交纳

保险费 

持续交

费奖金 

初始 

费用 

保单 

管理费 

风险保

险费 

年末疾病身故/护理保险金 年末个人账户价值 年末现金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6,000 - 6,000 - 300 120 37 105,740 105,796 105,880 5,740 5,796 5,880 5,453 5,506 5,586 

2 6,000 - 12,000 - 120 120 37 111,867 112,041 112,304 11,867 12,041 12,304 11,392 11,559 11,812 

3 6,000 - 18,000 - 120 120 37 118,209 118,567 119,114 18,209 18,567 19,114 17,662 18,010 18,540 

4 6,000 - 24,000 - 120 120 37 124,772 125,386 126,331 24,772 25,386 26,331 24,276 24,879 25,805 

5 6,000 - 30,000 - 120 120 38 131,564 132,512 133,981 31,564 32,512 33,981 31,248 32,187 33,641 

6 6,000 - 36,000 - 120 120 39 138,592 139,956 142,088 38,592 39,956 42,088 38,592 39,956 42,088 

7 6,000 - 42,000 - 120 120 41 145,865 147,734 150,681 45,865 47,734 50,681 45,865 47,734 50,681 

8 6,000 - 48,000 - 120 120 43 153,390 155,861 159,787 53,390 55,861 59,787 53,390 55,861 59,787 

9 6,000 - 54,000 - 120 120 44 161,177 164,351 169,437 61,177 64,351 69,437 61,177 64,351 69,437 

10 6,000 - 60,000 - 120 120 47 169,235 173,221 179,664 69,235 73,221 79,664 69,235 73,221 79,664 

11 6,000 - 66,000 - 120 120 49 177,572 182,487 190,502 77,572 82,487 90,502 77,572 82,487 90,502 

12 - - 66,000 - - 120 51 180,113 186,024 195,756 80,113 86,024 95,756 80,113 86,024 95,756 

13 - - 66,000 - - 120 53 182,740 189,718 201,323 82,740 89,718 101,323 82,740 89,718 101,323 

14 - - 66,000 - - 120 55 185,458 193,576 207,222 85,458 93,576 107,222 85,458 93,576 107,222 

15 - - 66,000 1,980 - 120 57 190,249 199,586 215,453 90,249 99,586 115,453 90,249 99,586 115,453 

 

注： 

1、“低”、“中”、“高”分别对应“保证年结算利率 3.5%”、“演示年结算利率 4.5%”、“演示年结算利率 6%”，该利益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能理

解为对未来的预期；除最低结算利率为保证利益外，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高于或低于演示水平。 
2、客户享有 15 天犹豫期，即在签收保险合同次日起 15 天内可申请退保而不扣任何费用。



 
 

◆  责任免除 

因下列任一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醉酒，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7) 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武装叛乱或恐怖行为； 

(8)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9) 被保险人患先天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

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为准）； 

(10) 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蹦极、驾驶滑翔机、探险、摔跤、武术比赛、特技表

演、 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或疾病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公司向

其他权利人退保；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或疾病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

止，并按退保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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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介绍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和谐健康保险”）为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

邦集团”）旗下重要专业子公司。安邦集团是中国保险行业综合性集团公司之一，目前拥有财险、寿

险、健康险、养老险、资产管理、保险销售、保险经纪、银行等多种业务，是一家综合性保险集团。 

和谐健康保险在 2006 年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开业，公司注册资本金 89 亿人民币，

是全国 5 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之一。目前，公司总部设在成都，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 

公司开业以来，坚持“健康伴您一生”的理念服务于社会广大民众，全面推行健康保障和健康

管理的功能创新服务模式，并即将在全国各地设置经营机构。公司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疾病、住

院、失能、护理、意外以及多种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同时充分利用 4008-816-816 呼叫中心和网络

服务优势，全天候地满足了客户的售后服务需求，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誉。 

为了实现公司“规范管理、专业经营、快中求稳、优质高效”的经营战略目标，高度配合各级

党和政府完善社会健康保障体系的系统工程，公司正在壮大专业健康经营与管理服务团队，加快拓

展服务领域的步伐，通过构建“和谐健康俱乐部”等服务形式，充分整合各类医疗、健康服务等社

会资源，合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融健康保障和健康管理于一体的新型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努力

构建服务多层次、保障多样化的专业健康服务体系，千方百计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种需求，成为

各级政府最放心、人民群众最满意的专业健康保险之家，为构建和谐健康的社会贡献最大力量。 

健康构建和谐，和谐保护健康。和谐健康保险愿为您和家人的身心健康，终生相伴，保驾护航！ 

 

总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 966 号天府国际金融中心 1 号楼 7、8 层 

服务热线：4008-816-816（服务时间：全年无休全天 24 小时为您服务） 

http://www.hexiehealth.com 

 

 

 

 

本人已详细阅读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谐健康宝贝护理保险

（万能型）》产品说明书，通过贵公司客户经理的讲解，已经知晓并理解

以上说明书全部内容，愿意投保此产品。 

投保保单印刷号：                                    

投保人签字确认：                                    

日期：   年    月     日 

 

http://www.hexiehealth.com/

